
附件2:

“新平县中医医院电子肠镜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论证

会议专家论证意见表

时间： 2026年06月02日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省级政府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管理的通知》(云
所属具体情形

财采 (2018) 18号) 第二条第 (一) 款第7项；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总医院采购单位

新平县中医医院电子肠镜采购项目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金额

专家姓名： 马红银： 工作单位： 玉溪市第二人民医

¥385000.00元

院

职称：高级工程师专家1论证意见
详见附件1

专家姓名： 唐海元； 工作单位： 玉溪市人民医院
职称： 高级工程师专家2论证意见
详见附件2

专家姓名： 刘艳； 工作单位： 玉溪市中医医院
职称： 主任技师专家3论证意见
详见附件3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总医院拟采购一条电子治疗肠镜用于临床诊疗，

需与医院现有设备01ympus CV-290主机完全兼容及配套使用，完善医院消

化内镜中心硬件配置，拟采购的产品技术参数、 诊疗功能、 光学成像技术

具有不可替代性，需由奥林巴斯原厂或其授权代理商、 授权经销商进行采

购 。 玉溪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奥林巴斯授权经销商，需由玉溪汇通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本次项目 。

该情形符合《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省级政府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

管理的通知》 (云财采 (2018) 18号) 第二条第 (一) 款第7项“只能由特综合论证意见

定供应商制造或者提供货物和服务，且不存在任何其他合理的选择或替代

情况的其他情况 。 ”

专家组一致建议采用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向玉溪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采购。

专家组签字：

论证日期： 2026年06月02日








